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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概况：医疗废物属于危险性废物，按照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和《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将医疗废物交由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处置。
一、服务内容：2026年全年院内医疗废物清运处置
二、服务要求：
1、收集院内所有医疗废物，到医院指定暂存地点收集，并且做好电子交接记录。收集时间节点避开看诊高峰以双方协商时间为准。
2、提供足够数量的医疗废物转运箱，在医院暂存库房内盛装医疗废物。每次清运（盛装医疗废物转运箱）后，提供新的消毒合格的医疗废物转运箱备用。
三、质量标准要求
1、每次清运工作结束，应保持医疗废物暂存库房和周围环境清洁，无洒落的医疗废物。
2、周转箱每次使用后清洗消毒，再进行交换使用。运送车辆专用，并符合《医疗废物运送车技术要求》。指定专人负责医疗废物交接工作，对移交的医疗废物进行核实后填写电子《危险废物转移联单》(医疗废物专用)，按时上报环保部门存档。
3、院内在医疗、预防、保健以及其他相关活动中产生的具有直接或者间接感染性、毒性以及其他危害性的废物，是《医疗废物分类名录》（国卫医函〔2021〕238号）中所规定的感染性、损伤性、病理性、药物性四项医疗废物。
4、指定专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到医疗废物暂存库接收医疗废物。转运周期为24小时内转运，应急转运2小时转运。工作人员必须接受相关知识的培训，工作中做好自我防护（手套、口罩、工作服，靴子)，定期体检。
5、应制定应急处理预案，在运输中，若发生事故，由负责执行处理。工作人员在甲方工作区内文明作业并遵守采购方的安全卫生制度。
四、医疗废物处置费用
1、收费标准符合长春市发改委下发《关于医疗废物处置收费标准的批复》（长发改审批字〔2015〕368号）。


